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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學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進用運動防護人員實施計畫

Q&A 
112.03.06修訂版 

Q1：教育部體育署支援高級中等學校進用運動防護人員薪級補助表

是不是薪資標準？ 

A1：教育部體育署支援高級中等學校進用運動防護人員薪級補助表

是教育部體育署各級別最高補助依據，非校園運動防護人員之薪

資標準，各校應與其所聘防護人員之薪資雙方達成共識。 

Q2：支援高級中等學校進用運動防護人員薪級補助表之薪資補助金

額與級別會不會再調整？ 

A2：薪級級別不再調整，新制最高採計至 17 級，舊制最高採計第 9

級；薪資補助金額需視教育部各年度於立法院分配之預算情形而

定。 

Q3：如果選擇舊制，從學士級轉到舊制碩士級別，補助金額之計算需

要從碩士第 1級開始嗎？ 

A3：學士級防護人員若於契約期間內取得碩士學歷，應於次一學年度

簽約時將薪級調整為碩士級別第一級薪資補助；但若當學年度學

士級別薪資補助金額已高於碩士第 1級薪級者，可先以原支學士

薪級補助，待其調整為碩士級別後，且該學年度之考核成績達 80

分（含）以上，始得以不低於原補助薪資之碩士薪級採計。 

範例：若 111學年度是學士第 4級（薪資補助金額 39,517元），

次一（112）學年度要申請改以碩士級別時，發現原學士第 4

級薪資補助金額已高於碩士第 1 級 38,617 元，則可先以原

薪資補助金額 39,517 元計算，待 113 學年度可依碩士第 2

級薪資補助 42,719元。 

Q4：如何從舊制學士學位轉至新制方式？ 

A4：依原本級別平移對應至新制級別，例如：舊制學士第 5級對應到

新制第 5級，且舊制轉新制人員可以擇優較佳薪資補助金額（薪

級晉升，薪資補助金額不減），惟，此擇優計薪補助方式，僅適

用於現職人員，不適用曾離職再於 112學年度以後進用之人員。 

範例：若 111學年度是學士第 5級（薪資補助金額為 42,548元），

次一（112）學年度可晉至第 6 級，但原薪資補助金額已高

於新制第 6級之 41,780元，可擇優以原 42,548元補助，至

113學年度如晉至第7級時，薪資補助金額調整為42,85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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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：如何從舊制碩士學位轉至新制方式？ 

A5：新制中，已具備碩士學位者，薪資補助金額自第 3級起算，故舊

制碩士學位是以原級別再加 2級對應平移至新制級別，即為舊制

碩士第 2級等於新制第 4級，舊制轉新制人員可以擇優較佳薪資

補助金額（薪級晉升，薪資補助金額不減），但是，此擇優計薪

資補助金額方式，僅適用於現職人員，不適用曾離職再於 112學

年度以後進用之人員。 

範例：111 學年度如為碩士第 2 級薪資補助金額 42,719 元，112

學年度可晉第 5級，但原薪資已高於新制第 5級薪資補助

金額 40,710 元時，可擇原較佳薪資補助金額 42,719 元，

再次學年度晉為第 6級時，還是低於原薪資補助金額，再

敘薪資補助金額 42,719元，待晉升到高於原薪資補助金額

時，即可擇新制薪資補助金額。 

Q6：若於擇定期限內已選擇舊制，從計畫內學校離職後，再回來原學

校或計畫內其他學校任職，採用薪資制度為何？對於防護人員換

單位強迫採新制這部分的原因為何？ 

A6：離職後到新學校就視為新進用人員，均需採用新制，並對照原本

級別轉銜，不適用原薪資補助金額。 

實施計畫附表四薪級補助表備註即說明：新進用之防護人員（指

112年 8月 1日（含）以後進用者），換學校即會有離職紀錄，再

到其他學校即是新進人員，但原有的資歷可以採計，無需從新制

第 1級或第 3級開始，此係保障學校運動員可有穩定之防護人員

提供防護服務。 

Q7：為何舊制轉到新制不能依照前薪資補助金額計算，而只能以原本

級別轉換至新制級別？ 

A7：若用舊制薪資補助金額轉換至新制薪資補助金額時，會造成新進

人員及現職人員有考核次數上的不公平，修正轉銜方式，但仍然

不會影響既有防護人員的薪資補助金額。 

範例：以舊制學士第 5級轉換至新制為例，若以原薪資補助金額

轉換，只需通過晉薪標準考核 5次即可達新制第 8級補助

金額 43,920 元，但新進人員需要通過 7 次才可達第 8 級

43,920元，故以原級轉銜至新制，也讓現職防護人員可以

擇優較佳薪資補助金額（薪級晉升，薪資補助金額不減）。 

Q8：如經離職後再任職，薪級是會停留在離職時的補助金額？還是可

以直接晉級？例如 113學年度離職時對應是第 6級，則 114學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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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以後再進用時是第 6級還是第 7級？ 

A8：依該人員於離職學年度是否通過年度考核標準，若有 80分（含）

以上，離職後再進用可依第 7級補助金額，若未達標準者，則依

原第 6級補助。但，離職時並未任職滿完整的一個學年度，或無

考核成績者，則僅得依原第 6級補助。 

Q9：成績考核達 80分（含）以上，但未滿一年是否能晉級？ 

A9：考量晉薪級的公平性，防護人員需成績達 80分（含）以上且於

學校任職滿一年才算是晉 1級，如果有防護人員於 111年 9月 1

日到職，且在 112 年 7 月 31 日的考核結果達 80 分（含）以上

者，則須等到 112年 9月 1日起才可以增加 1級，所以 112年 8

月時還是領原級薪資補助金額。 

Q10：本計畫學校有 30-300學生運動員對 1個防護人員之情形，在防

護工作量上算蠻高的，但起薪卻不能比照國訓起薪？ 

A10：本計畫進用運動防護人員除了屬於高中體育學校可以進用 2名

之外，其餘學校申請補助計畫時，只能進用 1名防護人員，但

未限制學校可藉由其他經費再聘用防護人員，且如在工作項目

上無法負荷，可向各區所屬輔導中心尋求人員協助。 

Q11：本計畫考核表內關於品德與行政配合項目，其分數 0-5 分的標

準是由各校當下評分者的主觀打分，會不會因婉拒幫忙校內庶

務或職員私人事情，而導致考核成績未達 80分，面臨離職情況

是不是會經常發生，其公正性或對考核分數有異議時的申訴管

道在哪？ 

A11：防護人員於計畫執行過程中，如發生不符合雙方契約工作內容

時，可立即與輔導中心反映與了解。在考核的過程中，體育署

將要求需進入校內正式考核程序辦理，最後由校長覆核，若防

護人員對於成績考核結果如有異議，可整理相關佐證資料或說

明理由，向輔導中心或計畫辦公室提出申訴，會再透過申訴評

議機制請當事人陳述意見。 

Q12：學校能怎麼自籌增加的薪資？是否有案例可以參考？ 

A12：可由學校自行籌措經費來源，或向各該主管機關（如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）爭取經費補助。 

Q13：公務人員考績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大功可以晉級，那我支援學

校那麼多比賽活動，校長好心送我功，我是否可以晉薪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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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3：依據本補助計畫規定辦理，防護人員所獲學校表揚記功的事蹟，

可列入考核評分加分參據。 

Q14：申請學校如果聘到高於當初申請資歷的防護人員，以致人事費

不足使用，可以申請變更嗎？ 

A14：為免影響本計畫各校推動防護業務，未來將不再同意學校由業

務費支應薪資之變更申請，故學校在招聘人員時，須先經由甲

乙雙方合議後再聘用，若與原經核定之薪資補助經費有不足部

分，由聘用之學校自行籌措辦理。 

Q15：如果已於 113學年度前選擇舊制，若發現新制薪資比較好，之

後還可以跳到新制嗎？ 

A15：因本案已有一年緩衝期限，其擇定以一次為限，故已擇定後就

不得更改，請審慎擇定。 

Q16：申請計畫時，是以有晉級的人事費來提出申請，若無通過考核，

賸餘的人事費可以拿來做其他運用嗎？ 

A16：賸餘人事費需要繳回，不得流入業務費資本門項目。 

Q17：若有學校的防護人員在計畫執行期程中離職了，學校是否還需

要再幫防護人員做考核？ 

A17：學校對於已離職之情形，可直接發文給所轄主管機關說明就好。 


